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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股東特別大會的
澄清公告

茲提述(i)港亞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四月十四日的股東特別大會
（「股東特別大會」）通告（「該通告」）；(i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四月十四日的通函（「該
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股東特別大會；及(ii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公告
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告、該通函及該公告所界定者
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澄清，經本公司有關開曼群島法律的法律顧問告知，該公告之英文版本出現
手民之誤。該公告對「Adjournment」及「Adjourned」之提述應為「Postponement」及
「Postponed」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該通告、該通函、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表格及該公告所載的所有
資料及內容均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港亞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方建凱先生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四月三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David Forrest Bailey先生、John Edwin Riggins先
生、方建凱先生及王鳳儀女士；非執行董事薛瀚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顏蓉慧女
士、陳小兵先生及黃潤濱先生。


